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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抽查对象与抽查比例

抽查对象：全市殡仪馆、殡仪服务网点、已投入使用的公墓、

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。

抽查比例：根据全省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结果，对信用风险低

的 A 类企业，抽查比例不得超过 5%，同一企业抽查频次小于 1

次/年；对信用风险一般的 B 类企业，抽查比例范围为 5%—20%，

同一企业抽查频次保持 1 次/年；对信用风险较高的 C 类企业，

抽查比例范围为 21%—60%，同一企业抽查频次小于 2 次/年；对

信用风险高的 D 类企业，抽查比例范围为 61%—100%。

三、重点检查内容

（一）殡仪服务机构（殡仪馆/殡仪服务网点）

1.是否对殡葬服务收费明码标价，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

码标价，是否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；

2.是否存在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，不按规定提供服

务而收取费用；

3.实施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管理的殡葬服务项目，是否执

行政府规定的价格或者进销差率；

4.是否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，诱骗消费者与其

进行交易；

5.是否按规定实施惠民殡葬有关收费减免、优惠措施；

6.具有竞争关系的殡葬服务单位是否达成垄断协议；

7.是否存在搭售商品、捆绑服务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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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；

8.是否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；

9.是否存在限制丧属使用自带骨灰盒，或采取附加费用等方

式限制丧属自带文明丧葬用品；

10.是否存在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，殡葬用品价格虚高；

11.是否存在虚开、伪造、买卖火化证明；

12.是否与殡葬服务中介勾连，垄断服务项目、欺行霸市，

攫取高额利润；

13.是否在关键区域视频监控保存≥90 日，流程可追溯；

14.其他殡葬服务违规收费行为。

（二）安葬安放设施（公墓/骨灰堂）

1.是否存在应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墓穴（墓位）超

标准、超范围收费；是否存在实行市场调节价墓穴（墓位）虚高

定价；

2.是否在出售（租）墓穴（墓位）、骨灰存放格位过程中巧

立名目、诱导捆绑消费等实施价格欺诈、价格垄断等违法违规行

为；

3.是否在未经批准擅自兴建公墓（含骨灰堂、骨灰塔陵园、

地宫等）、擅自修改公墓建设规划、扩大建设用地面积，公职人

员参股公墓建设经营；

4.是否违规向未出具死亡证明、火化证明或迁葬证明的人出

售（租）墓穴（墓位）、骨灰存放格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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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是否建造、出售（租）超面积墓穴（墓位）;

6.是否按规定实施惠民殡葬有关收费减免、优惠措施。

7.是否按规定设置生态安葬区，推广树葬/花葬/草坪葬/格

位葬；生态安葬补贴、减免政策执行到位。

四、检查流程

（一）发起抽查任务。市民政局通过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将本次检查任务上传至工作平台并

派发任务。

（二）确定检查对象。通过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双随机、

一公开监管平台，按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结果，随机抽取，确定被

检查对象，由系统自动派发到其他联合检查监管部门。

（三）抽取检查执法人员。检查部门收到派发的市场主体分

组名单后 5 日内登录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平台，与已上传的部门执法人员随机匹配，自动生成检查对

象与执法人员匹配明细表，派发到每个执法检查人员名下，确定

检查组负责人后将匹配名单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殡葬服务机构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抽查是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、规范监管行为、提升监管效能，促进监管工作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重要手段。要认识到开展联合抽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

精心做好抽查各项工作筹划和准备，按时保质完成各项抽查工

作。检查期间，参加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相关廉洁自律规定，不




